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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水苗族自治县委书记 杨恩维

广西民族专家学者论坛专稿选登之十九

民族论坛

▲元宝山风光。

民族风情游作为旅游文化中最
具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旅游方
式，自 1995 年国家旅游局隆重推出
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就以鲜活的人
文资源、浓郁的民族风情、奇秀的
自然景观成为民族风情游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柳州市少数民族风情
游的重要县份，融水打造少数民族
风情精品游势在必行。

一、融水民族风情游发
展现状及特色

融水苗族自治县是中国成立最
早、广西唯一的苗族自治县，全县
居住着苗、瑶、侗、壮等 13 个世居
民 族 ，少 数 民 族 占 全 县 总 人 口 的
74.4%，其中主体民族——苗族人口
21.13 万人。苗族民间习俗经过长期
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
宗教信仰、礼仪、饮食、起居、服饰及
民族艺术、歌舞、工艺品、节庆活动
等，保存了十分完整的苗族文化和民
族精粹，被评为“中国·芦笙斗马文化
之乡”，享有“百节之乡”美誉。以农
历正月系列坡会构成的“融水苗族
系列坡会群”被列入国家级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深厚的文
化底蕴赋予了融水民族旅游丰富的
文化内涵。

融水旅游资源观赏价值高、参
与性强，风土人情原生性好，主要
分为5类：一是以元宝山、贝江、龙
女沟为代表的自然观光类旅游产
品；二是以培秀、雨卜、勾滩等苗
寨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类旅游产品；
三是以老子山、老君洞为代表的宗
教文化类旅游产品；四是以“芦笙
斗马节”为代表的节庆类旅游产

品；五是以龙贡漂流、元宝山登山
为代表的探险类旅游产品。五大类
旅游资源以芦笙斗马为主线，融合
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季节除了以“百节”的方式
展现融水人文风情外，芦笙、斗
马、拉鼓、龙舟、服饰、饮食、吊
脚楼等等都以表现力极强的形式展
示着融水绚丽多彩、源远流长的民
族文化。近年来，融水坚持把旅游
发展列入全县“六大重点工作”，依
托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实施“特色
旅游名县”战略，不断夯实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着力加强旅游行业管
理，推动生态休闲与文化体验相结
合，切实加大旅游宣传力度，旅游
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二、融水民族风情游发
展规划及对策

2013 年，自治区将融水列入全
区首批 20 个重点建设的广西特色旅
游名县，将元宝山－贝江景区列入
全区 100 个重大旅游项目，重点打
造“桂林－龙胜－三江－融水－罗
城－宜州－柳州”少数民族风情游
精品线路。这是融水旅游发展的重
大机遇，也是民族特色文化旅游发
展的重要转机，对于贝江、元宝山
等优秀景区的开发、对全县民族文
化旅游的发展一定会起到很大的推
动作用。融水苗族文化历史悠久、
民族风情浓郁纯朴、民族建筑格调
独特，在广西独树一帜，大力推进
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是顺应新时

期旅游和文化发展潮流的重要举
措，也是融水旅游结构调整的内在
需求。

挖掘民族特色，提升文化含
量，增强旅游竞争力。文化是民族
旅游的精粹和灵魂，民族文化的独
特性和吸引力决定着民族风情旅游
的存在性和竞争力。融水少数民族
风情旅游要合理利用县内优秀民族
文化资源，不断寻求历史传统、风
土人情、民间传说与游客审美和情
感需求的有效对接渠道，实现文化
内涵与自然景观的有机交融。将芦
笙斗马节、芒篙节、花炮节、闹鱼
节等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坡会节群
融入民族风情游中，坚持“在保护
中开发，在利用中保护”的原则，
推动更多的民间艺术、技艺、艺人
进入旅游市场。将民间民俗文化，
特别是苗家油茶、苗山糯米酒、苗
锦织绣，芦笙踩堂、斗马、打同年
等传统食品的制作、传统手工艺技
艺、传统节日文化，开发成旅游者
参与互动的体验型旅游产品。第
二，要打造民族旅游特色品牌。越
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同民族、
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世界
文明的多样性，也促成了民族旅游
的最重要构成因素。融水拥有丰富
的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民俗文
化，下一步，将依托这些特色文化
资源，努力构建若干条主题文化旅
游精品线路，将老子山佛教文化、
老君洞道教文化与苗族文化资源串
联整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修身
养性与现代养心度假体验相结合的
品牌休闲旅游经典景区；将元宝

山、贝江自然观光文化与探险文化
相结合，打造魅力民族风情生态旅
游黄金线路。第三，要促进文化元
素推动民族旅游转型升级。提升旅
游层次，关键要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要以文化元素提升旅游的综合
服务力，重点用文化元素充实旅游
业的“购”、“娱”两大功能，开发
具有融水文化积淀的系列旅游商
品，建设一批旅游、文化、购物、
娱乐、休闲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度
假区，促使旅游行为由观光型向休
闲型、度假型和养生型转化。同
时，不断加强旅游文化教育，提高
旅游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积极创
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树立文化旅游
产业的新形象，促进旅游服务水平
显著提升。

借助民族旅游平台，扩大民族
文化影响力。古人云:“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说
的就是文化对自然的辉映和升华。
从旅游业的发展角度看，民族文化
资源是民族风情游的第一资源，凡
是旅游吸引力、竞争力强的地方，
都是有独特文化品格和文化魅力的
地方，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有利
于提升文化的价值，使文化焕发出
独特的魅力。在保护中开发、在利
用中保护,是文化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的基本前提，合理的旅游开发则可
以推动文化资源保护和优化。在开
发民族风情旅游过程中，一是要促
进文化传承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开发成旅游资源过程中，对芦笙
制作、苗族亮布制作、竹编技艺等
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
生产性保护利用；对芦笙演奏、苗
歌、山歌等演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保留原生态、传承文化内涵
的基础上，运用声、光、电等现代
科技手段，创新发展表演形式，实
现文化“保护-开发-再保护”的良
性循环。二是要推动文化产业发
展，将推进旅游发展与打造“秀美
融水·风情苗乡”旅游文化品牌工作
结合起来，围绕“一山、一水、一
城、一节”主题，按照“生态休
闲、文化体验”的旅游发展定位，
通过旅游业开拓文化消费市场，主
动融进大桂林旅游圈，不断丰富旅
游文化产品的形式和内容，促进娱
乐演艺、节庆会展、工艺制作等文

化产业的发展。三是要深化文化交
流传播，通过举办“中国·融水苗族
芦笙斗马节”、“苗族系列坡会”、

“闹鱼节”等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大
力传播民俗文化、小吃文化等地域
特色文化，使旅游节庆活动成为重
要的文化传播载体。同时，利用自
治区重点打造“桂林-龙胜-三江-融
水-罗城-宜州-柳州”少数民族风情
旅游精品路线的机遇，深化与周边
旅游大县的交流合作，促进桂北山
水民俗风情黄金旅游线加快发展。

完善机制体制，强化融合保障
力。融水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仍处
于初期阶段，必须健全发展机制，
加强统筹协调。一是要制定科学规
划。抢抓中央和自治区对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相关部署的有利机遇，根据国家和
自治区相关政策，结合本县实际，
研究制定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总体
战略，加大对民族风情旅游的宏观
指导力度，引导旅游与文化融合健
康持续发展。二是要创新管理体
制。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尽快
建立健全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领导
机构，促进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改变旅游文化资源多头管理、政出
多门、职能交叉的状况，及时解决
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三是
要优化运行机制。出台促进旅游与
文化融合的专项扶持政策，在税
收、工商、金融、土地、人才等方
面给予适当优惠，有效发挥政策激
励作用。积极组建文化和旅游产业
发展公司，培育骨干民族文化和旅
游发展企业，鼓励外资资本、民营
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旅游和文化产
业开发建设，通过合作建设、BT、
BOT 等模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旅游
项目建设，逐步建立协调统一、富
有活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
机制。紧抓全区旅游发展大会提出
的全面构建“一个旅游龙头、两条
旅游发展带、三大国际旅游目的
地、四大旅游集散地和一批旅游名
县名镇名村”的旅游产业区域协调
发展新格局，把握机遇、开拓创
新，统筹开展对外宣传，通过节庆
会展、主题宣传、网络推介等形
式，加强对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宣传
推广，促进融水民族风情游跨上新
台阶。

依托民族资源 打造精品少数民族风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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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维，男，侗族，1964年11月生。广
西三江人。中共党员。历史学学士。1987年
至 2011 年在三江工作，曾任三江县委副书
记、县长 ，2011年调任中共融水苗族自治县
委员会书记。其长期任职于少数民族地区，
致力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对少数民族
地区发展尤其是民俗生态旅游发展深有研
究，曾在《广西日报》、《柳州日报》、《今日
柳州》发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等多篇文章。2012年在《广西日报》发表的

《集思广益 建设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文
章，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团
结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借鉴和启示。

作 者 简 介

本版图片由张耀华、卢志松、龚祥友摄影

▲贝江风光贝江风光。。

􀤋􀤋􀤋􀤋􀤋􀤋􀤋􀤋􀤋􀤋􀤋􀤋􀤋􀤋􀤋􀤋􀤋􀤋􀤋􀤋􀤋􀤋􀤋􀤋􀤋􀤋􀤋􀦋􀤋􀤋􀦋􀤋􀤋􀤋􀤋􀤋􀤋􀤋􀤋􀤋􀤋􀤋􀤋􀤋􀤋􀤋􀤋􀤋􀤋􀤋􀤋􀤋􀤋􀤋􀤋􀤋􀤋􀤋􀦋􀤋
􀤋􀦋


